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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營建工程管理措施
1、 建置營建工程噪音陳情減量協談機制
針對重複遭受陳情、進行開挖工程、巡查無完整防音設備及管制的重點廠商，每3個月由地方環保局邀集召開「營建噪音改善協談會」，藉由各營建工地防音現況照片的說明，與出席廠商進行噪音減量協談，以確實管控營建噪音陳情案件的數量。
2、 強化營建工地空污及噪音巡查機制
結合環保局營建工地空污巡查制度，由地方環保局列管30大營 建工區並定期進行工地巡查，並針對其目前工程階段，如：整地工程、基礎開挖、佈樁工程、檔土工程、主體結構工程及裝修工程等，可能產生噪音的施工工法，進行防音設備清查、現場噪音狀況紀錄及管理政策法規說明。
3、 加強主動稽查管制
針對巡查防音時設備不足、工程開挖階段、無法配合減量承諾，以及多次遭受陳情的營建工地，由地方環保局主動加強稽查，藉由行政管理手段，要求營建工地改善噪音污染問題。
圖1  101年及102年各縣市營建工程噪音陳情案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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